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小校務行政系統親子帳號綁定說明 

親愛的家長，您好!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親師生智慧校園生活 E化服務，

109年 9月將全面推廣線上繳交學雜費，鼓勵家長申請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

親子帳號，即可於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查詢繳費單，後續搭配悠遊付 APP，更可

推播學雜費繳款資訊以即時繳費，或採用 Pay.Taipei、信用卡等多元管道繳

費，亦可自行列印繳費單至銀行櫃檯繳費或以載具出示繳費條碼至超商繳款。

明年 3月親師生學習整合平臺上線，將陸續提供線上請假、到離校資訊、校園

公布欄、班級通知訊息推播等個人化服務。 

***校務行政系統親子帳號綁定，申請流程如下： 

一、 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填寫： 

1. 請家長依學校預設之帳密（帳號：大寫 P+學生學

號(請參考學生卡上之學號)；密碼：學生完整身分

證統一編號），登入學校「校務行政系統(網址：

https://eschool.tp.edu.tw/或掃描 

QR-cODE)」登入。 

 

    *一年級學生學號請使用學校提供之學號進行登入。    

2. 填寫親子關係綁定相關資料（含家長姓名、稱謂、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   

證號、電子郵件信箱及手機）。 

 

 

二至六年級學號 

https://eschool.tp.edu.tw/


二、學校審核： 

 1.家長回填書面申請書並完成線上資料填寫。 

  *線上資料請於 9/13(日)前完成。 

  *書面申請書請於 9/14(一)前繳交給班級導師。 

 2.校方依據家長提供之書面同意書核對線上資料之正確性。 

 3.學校將於 9/15(二)至 9月 17日(四)進行資料審核，審核通過後，系統會 

   依家長所提供之 e-mail信箱以郵件方式通知家長，帳號已開通。 

   家長可依系統提供之帳號、密碼登入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 

  *帳號：家長至校務行政系統親子綁定填寫之電子郵件。 

  *密碼：家長至校務行政系統親子綁定填寫之身份證統一編號末六碼。 

  *第一次登入會強迫修改密碼。 

三、國小校務行政系統_親子帳號綁定操作指引（家長端）可至雙園國小校網(網 

     址：https://www.syps.tp.edu.tw/)最新消息下載使用。 

四、家中若無智慧型手機、電腦、網路或印表機相關設備可進行校務行政親子帳 

     號綁定，需要學校協助親子帳號綁定者，學校將於 109年 9月 9日(三)至 9 

     月 11日(五)上午 0900-1130提供服務，請準備欲綁定親子帳號之家長準備 

     身分證及電子信箱帳號到雙園國小圖書室辦理。 

五、校務行政系統親子帳號綁定問題，相關諮詢電話: 

     總務主任：王惟俊，連絡電話：(02)23061893分機 131 

     資源組長：林玉茹，連絡電話：(02)23061893分機 152 

     資訊組長：廖嘉男，連絡電話：(02)23061893分機 139/213 

            出納組長：曾婷婷，連絡電話：(02)23061893分機 133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校務行政系統親子帳號綁定同意書 

本局為提供數位服務需蒐集相關個人資料，登入校務行政系統申請親子帳

號綁定時，請務必詳閱「臺北市校務行政系統親子關係綁定」相關資料，確認

同意後再送交申請資料，以供線上資料審核。 

□本人同意提供本申請書所需個資以立即享有臺北市校園繳費系統及本局未來 

  規劃臺北市親師生校園學習及生活之 E化服務。 

□本人不同意提供本申請書所需個資，且知悉未提供相關資料將無法獲得臺北市

校園繳費系統及本局未來規劃臺北市親師生校園學習及生活之 E化服務。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1.學生法定代理人（父）：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繫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子 郵 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學生法定代理人（母）：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繫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子 郵 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學生監護人（無則免簽）：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 繫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子 郵 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依民法第 1089條第 1項及第 1091條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

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或需由監

護人同意。  

                                                   109年 9月  日 

備註：本申請書請於 109/9/14(一)前繳交給班級導師。 


